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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房产局关于对推进解决机关事业单位自管房产

(住宅)实施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管理

提案 (第 娟5号 )的答复报告

郭志祥委员:

您提出的关于对推进解决机关事业单位自管房产 (住

宅 )实施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管理的提案收悉,现答复如下:

一、基本情况

我市自 1994年开始出售公有住房工作,公有住房出售

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。我市公有住房分为直管和自管两种 ,

直管住房主要为主辅分离或动迁后产权归属市区两级房产

部门;自 管公有住房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自行管理的住房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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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包括已房改办理个人不动产证的售后公有住房。

为更好落实房屋售后房屋管理责任,根据沈阳市公有住

房售后维修管理实施细则 (沈政发 (1993)56号 )、 关于印

发 《单位公有住房出售后建立修缮基金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(沈房改发 (1997)8号 )精神,公有住房向个人出售后的物

业管理、房屋维修等由售房产权单位自行管理。成幢、成片

的公有住房出售后,可由出售住房的产权单位 (以下简称产

权单位 )自 行管理,也可委托房产经营单位代管。非成幢、

成片的公有住房出售后,产权单位委托房产经营单位代管。

售后按实际售房款总额不低于⒛%的 比例建立房屋修缮

基金。购房人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价 1%的 比例一次性缴

纳或按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0.1元 的标准缴纳公共部位、

设施修缮基金。房屋修缮基金由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统一管

理运营,其利息用于房屋修缮,修缮资金不敷使用时由售房

单位自行筹集解决。

市、区两级房产管理部门负责公有住房出售审核及专项

维修资金存职的政策性审批。专项资金由各产权单位存入公

积金管理中心指定帐户,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统一负责资金

管理、运营和日常财务核算。修缮资金由产权单位统筹使用 ,

不敷使用时由售房单位自行筹集解决。

多年来,我市房产管理部门高度重视,为做好售后公

有住房管理工作,曾多次到国内先进地区学习调研和试点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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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。由于国家、省尚未明确售后公有住房市场化管理的具体

政策,如 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(中 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部、财政部令第 165号 )中 只是提出售后公有住房之间

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、改造费用,由相关

业主和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按照所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

比例分摊,因此房屋维修资金续筹及物业管理等问题至今未

能彻底解决。据了解,国 内省会城市至今仍延续售后公有住

房由产权单位管理的政策未变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根据您提出的对机关事业单位自管房产的基本情况进

行调查,研究出台解决机关事业单位自管住宅实施社会化、

专业化、市场化管理政策的意见,我局将积极做好具体的研

究工作,待相关部门提出指导性意见后,积极配合做好相关

具体工作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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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人: 王蕊,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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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房产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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